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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修订《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

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交运规〔2022〕5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工作，不断

提升运营服务和安全保障水平，交通运输部决定对《城市轨道交

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》作如下修订：

一、在第六条第一段末尾增加“对于发生严重延误、重大故

障等事项的要予以减分，对于发生淹水倒灌等造成人员伤亡的线

路直接记为零分。”

二、将第十八条修改为“本办法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

其他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”（注：原第

十八条为“本办法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其

他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”。本次修订删除

“有效期 3 年”。）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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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》根据本通知作相应

修改，重新发布。

交通运输部

2022 年 7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工作，推动城市

轨道交通服务质量提升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

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3 号）、《城市轨道

交通运营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8 号）等有关要

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（含初期运营）线路、运营单位

和城市线网的服务质量评价工作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坚持以乘客为中心，遵

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城

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城市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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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）负责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轨道交

通服务质量评价工作。

对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，由线路所在城市的城市

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按职责协商组织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工作。

第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当按年度组织开展服

务质量评价工作。新开通运营线路，自次年起开展服务质量评价。

第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以线路为单位开展。城

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（以下简称运营单位）的服务质量得分，以

其所辖线路的服务质量得分按各线路客运量加权平均后，根据运

营单位工作表现情况加减分，再按所辖线路规模进行系数调整。

对于发生严重延误、重大故障等事项的要予以减分，对于发生淹

水倒灌等造成人员伤亡的线路直接记为零分。

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服务质量得分，以城市线网所有线路的

服务质量得分按各线路客运量加权平均后，再按城市线网规模进

行系数调整。

第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应当依照本办法和部

《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规范》要求开展，评价内容包括乘

客满意度评价、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及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 3 个

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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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客满意度评价应当通过面访调查、网络调查、电话调查等

方式开展。

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应当通过实地体验、资料查阅、数据调取、

人员询问、现场测试等方式开展。

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涉及的数据应当符合有关规定，有条

件的城市应当通过智能管理系统直接获取。

第八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当提前制定评价方

案，并及时通知运营单位。

第九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第三

方机构（以下统称评价实施单位）开展服务质量评价。委托第三

方机构开展服务质量评价的，第三方机构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与被评价对象无隶属关系或者利害关系，能够客观公

正地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工作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健全的制度；

（四）熟悉城市轨道交通行业，有从事社会调查的经验；

（五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十条 评价实施单位应当独立、公正、客观地开展服务质

量评价。开展服务质量评价时，不应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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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。

第十一条 运营单位应当配合做好服务质量评价工作，如实

报告有关情况，提供相应文档资料，并对报告情况和提供资料的

真实性负责。

运营单位在评价过程中存在提供不实数据、出具虚假资料、

干扰正常评价工作等情形的，评价结果无效。

第十二条 服务质量评价工作完成后，评价实施单位应当及

时出具评价报告，并对评价报告负责。评价报告应当包括评价工

作基本情况、评价结果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整改建议等内容。

第十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于次年 1 月底前将

年度服务质量评价报告书面报送城市人民政府，并抄送相关部

门，为建立与运营安全和服务质量挂钩的财政补贴机制提供决策

依据。

运营单位应当将服务质量评价结果纳入部门和人员日常工

作评价、考核体系。鼓励运营单位建立与服务质量评价结果挂钩

的薪酬管理制度。

第十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当将评价结果及发

现的问题及时通报运营单位，督促运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，改善

服务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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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送问题

整改报告。对于规划建设等遗留问题，暂不具备整改条件的，应

当在整改报告中详细说明原因，并通过技术、管理等措施加以改

进，在保障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服务质量。

第十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

服务质量评价结果。

第十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当于次年 1 月底

前，将年度服务质量评价报告报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省级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年度服务质量评价报告报送交通

运输部。

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每年可选取辖区内部分城市轨道交

通线路开展服务质量评价，加强对城市的监督指导，促进服务质

量评价工作规范化开展。

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分析提升

工作，并视情对各地服务质量评价工作进行抽查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其他文件规定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
